
1一、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建議表明事項
 鄉村地區範疇建議
鄉村地區＝行政轄區範圍－（市鎮計畫、發展型特定區計畫）

• 以行政轄區扣除境
內市鎮計畫（依擬
定時計畫性質為
準）為原則

• 發展型特定區計畫
（如交流道附近、
交通重大建設、工
業園區特定區等）
得視計畫目的或都
市發展用地比例，
予以排除

• 規劃對象建議以非
都市土地為主

鄉村地區定義—以臺南市為例



2一、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建議表明事項
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得分階段辦理

一. 鄉村聚落多達四千餘處，
建議得分階段辦理。

二. 第一階段：於縣市國土
計畫中指認優先規劃地
區，指導後續縣市國土
計畫持續辦理規劃作業。

三. 第二階段應表明事項：
1. 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
研擬

2. 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
置

3. 鄉村屬性分類
4. 執行機制
5. 其他相關事項

四. 建議不一次以單一鄉(鎮、
市、區)為限。 以臺南市為例

振興型鄉村地區

成長型鄉村地區



3二、配套機制—縣市國土計畫後續辦理建議
 鄉鎮市轄區整體規劃

依既有使用分區轉
軌功能分區，易忽
略實際發展現況，
恐影響實質空間計

畫之引導性



4二、配套機制—縣市國土計畫後續辦理建議
 鄉鎮市轄區整體規劃

大廟里
3350人

鄉村區1604人
(47.88%)

西埔里
1976人

鄉村區1156人
(58.50%) 媽廟里

2341人
鄉村區1799人
(76.85%)

七甲里
3721人

鄉村區959人
(25.77%) 歸仁里

2736人
鄉村區143人
(5.23%)

歸南里
2655人

鄉村區1425人
(53.67%)

六甲里
4379人

武東里
2154人

鄉村區322人
(14.95%)

大潭里
2126人

鄉村區1177人
(55.36%)

歸仁都計區

高鐵特定區

城2-1
農4

 課題與策略
• 人口成長、使用蔓延，現有鄉村區

居住、產業用地不足
• 缺乏系統性公共設施（道路、污水

處理設施）



5二、配套機制—縣市國土計畫後續辦理建議
 鄉鎮市轄區整體規劃

大廟里
3350人

鄉村區1604人
(47.88%)

西埔里
1976人

鄉村區1156人
(58.50%) 媽廟里

2341人
鄉村區1799人
(76.85%)

七甲里
3721人

鄉村區959人
(25.77%) 歸仁里

2736人
鄉村區143人
(5.23%)

歸南里
2655人

鄉村區1425人
(53.67%)

六甲里
4379人

武東里
2154人

鄉村區322人
(14.95%)

大潭里
2126人

鄉村區1177人
(55.36%)

歸仁都計區

高鐵特定區

城2-1
農4

 課題與策略
• 散村的基本結構
• 特色農業的產業經濟發展模式
• 老舊建築重建、改建、保存維護

七甲花卉園區



6二、配套機制—縣市國土計畫後續辦理建議
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-以歸仁區為例
• 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
• 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
• 鄉村區屬性分類
• 執行機制
• 其他相關事項

• 工商發展型鄉村區
• 農業發展型鄉村區
• 城鄉發展區第2-3類

及農業發展區第4類
檢討基礎

• 鄉村生活發展方案【含居住、
運輸及基本公共設施等】、鄉
村產業發展方案、鄉村地
景規劃方案等

• 開發方式與資源投入建議
方案



7二、配套機制—縣市國土計畫後續辦理建議

第15條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，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依中央
主管機關規定期限，辦理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更。

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，擬訂計畫之機
關應視實際發展情況，全國國土計畫
每十年通盤檢討一次，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檢討一
次，並作必要之變更。但有下列情事
之一者，得適時檢討變更之：
…
五、其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

者，為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
事項。

全國國土計畫第五章第一節 國土空間發
展策略
「五、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，形塑鄉村
特色風貌」
第二節 成長管理策略
「(二)鄉村地區為促進鄉村地區永續發展
及農村再生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透
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，於改善鄉村地區生
產條件、維護鄉村地區生態環境及提升鄉
村地區生活品質等需求下，針對公共設施
進行整體規劃，配合農村再生及農村社區
土地重劃等，取得必要公共設施，以改善
鄉村地區生活、生產及生態環境。

 國土計畫變更程序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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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劃城鄉發展地區第2-3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之地區

 以鄉村區及其周邊適當範圍（例：生活圈、完整聚落、鄉鎮市區）
進行整體規劃，並做為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調整之依據。

 建議俟按上述整體規劃之指導完成使用許可程序後，依使用許可
計畫辦理使用地之編定。

功能分區 劃設條件

農業發展地
區第4類

4.於符合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、農
村再生情形下，於依本法取得使用許可後得適度擴大其範圍。

城鄉發展地
區第2-3類

(2)符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
區整體規劃下，為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、提供或改善基
礎公共設施、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等原因，得適度擴大原
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工業區範圍，其範圍應盡量與
既有鄉村區或工業區性質相容，避免影響當地居住或產業發
展情形。

二、配套機制—縣市國土計畫後續辦理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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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臺南市國土計畫
－歸仁區整體規劃

鄉鎮市區

• 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
• 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
• 鄉村區屬性分類
• 執行機制
• 其他相關事項

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• 以鄉鎮市區為單元
之鄉村地區發展概
況、屬性分類

• 得優先辦理地區

• 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
• 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
• 鄉村區屬性分類
• 執行機制
• 其他相關事項

層級

尺度

對應
縣市
國土
應辦
及
配合
事項

歸仁區

歸仁區

【第一階段】 【後續階段】

二、配套機制—縣市國土計畫後續辦理建議

鄉村區及其周邊適當範圍

○○○鄉村計畫



10二、配套機制—縣市國土計畫後續辦理建議

 優先進行鄉村計畫之整體規劃範圍指認

歸仁區歸仁區

 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劃設，
並無法反映現況問題或未來需
求。

 整體規劃範圍應考量：

1. 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，
應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
施，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
質等地區

2. 在優良農業生產環境周邊，
以特色農業為其經濟模式
之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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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長型
鄉村地區

振興型
鄉村地區

計畫尺度

分
類

1.鄉鎮市

2.鄉村區
及周邊

鄉村
地區
整體
規劃

農4

城2-1
城3
城2-3

都市計
畫

使用地
變更編
定

使用許
可

調整國土功能分
區分類


